《苍溪县已购经济适用住房上市交易和办理完全产权管理有关规定》（征求意见稿） 
为规范已购经济适用住房交易行为，维护经济适用住房购买人合法权益，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管理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1〕45号）、建设部等七部门《关于印发〈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的通知》（建住房〔2007〕258号）等规定，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本规定坚持方便群众、让利于民、操作简便的原则，适用于苍溪县范围内已购经济适用住房上市交易和办理完全产权行为的管理。

第二条  已购经济适用住房上市交易和办理完全产权必须依法进行，遵循自愿、平等、等价有偿的原则。

第三条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上市交易和办理完全产权监督工作，县住房保障事务中心负责上市交易和办理完全产权审批与补交费用征收工作，县自然资源局负责土地出让金核定与征收工作，县不动产登记中心负责产权办证登记工作，县税务局负责税收核定与征收工作。
第四条  具备下列情形之一的已购经济适用住房可以上市交易或办理完全产权：
（一）自购房家庭交清房款办理入住手续起满5年，且已办理不动产登记证书的；
（二）购买经济适用住房不满5年的，因继承或遗赠、离婚通过法院裁定、判决、调解或公证等确需转让已购经济适用住房的；
（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可以上市交易的其他情形。
第五条  具备下列情形之一的已购经济适用住房不得上市交易：

（一）未按规定向政府交纳土地出让金等相关价款且未取得完全产权的；

（二）唯一住房上市交易后会出现新的住房困难的；

（三）处于房屋拆迁公告范围内的；

（四）擅自改变房屋使用性质的；

（五）房屋产权共有人不同意转让的；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六条  房屋所有权人需上市交易或办理完全产权时，应先到县住房保障事务中心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资料：

（一）房屋所有权人（含共有权人）签署的同意出售的书面申请书（原件）；

（二）不动产登记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三）房屋所有权人（含共有权人）身份证或户籍证明（原件及复印件，户籍证明原件）；

（四）购房发票或有效付款凭证及复印件（原件及复印件）。

第七条  县住房保障事务中心在受理申请后，填写《苍溪县已购经济适用住房上市交易或办理完全产权审批表》，应在15个工作日内（含公示期）对申请人提供的拟上市或办理完全产权经济适用住房资料进行审核，对符合上市交易或办理完全产权条件的房屋信息在苍溪县政府公众信息网公示栏进行公示，公示期为7个工作日。经公示无异议报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县人民政府审批后由县住房保障事务中心核发《苍溪县准予办理已购经济适用住房完全产权的通知书》。

第八条  经济适用住房所有权人凭《苍溪县准予办理经济适用住房取得完全产权的通知书》到县自然资源局核定并补交土地出让金，到县住房保障事务中心核定并补交政府原免交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含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人防易地建设费）和基金。

第九条  补交的土地出让金、行政事业性收费（含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人防易地建设费）和基金等相关费用按《苍溪县已购经济适用住房上市交易或办理完全产权审批表》审定之时同地段标准交纳。

土地出让金由县自然资源局收取，行政事业性收费和基金由县住房保障事务中心代收，存入县财政专户，纳入财政预算，统筹安排使用。
第十条  符合上市交易或办理完全产权的经济适用住房补交第九条所列费用后，不动产登记中心应办理该套经济适用住房《不动产登记证书》变更手续，变更后的《不动产登记证书》上应标注“出让用地、商品住房”字样，土地出让年限为70年。

第十一条  已购经济适用住房上市交易或办理完全产权按下列程序办理变更登记：

 （一）申请人持《苍溪县已购经济适用住房上市交易或办理完全产权审批表》、补交费用凭证和本规定第六条中所列资料，向县不动产登记中心提出申请，并按房屋变更程序办理相关登记手续；

 （二）需上市交易的申请人按照相关规定交纳有关税费，办理房屋交易过户手续；

 （三）领取不动产登记证书。
第十二条  已购经济适用住房取得完全产权后的可抵押、可上市交易，在依法交纳相关税费后，其收入归个人所有。

第十三条  已购经济适用住房上市交易后，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再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房改房、租赁补贴等政策性福利住房及政府购房补贴。又以欺骗手段购买政府提供的保障性住房的，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取消保障资格，并记入个人诚信档案。

第十四条  已购经济适用住房上市交易后，房屋维修仍按照上市交易前的相关规定执行。房屋所有权人原交纳的住房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维修资金的结余部分不予退还，随房屋产权同时过户。

第十五条  申请人采用欺骗手段将不得上市交易的经济适用住房上市交易的，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有权收回，所造成的损失由原房屋所有权人承担。

第十六条  从事已购经济适用住房上市交易管理的工作人员有弄虚作假、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的，将按有关规定追究责任。

第十七条  本规定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规定从2025年  月  日起执行，有效期5年。

附件：１．苍溪县已购经济适用住房上市交易或办理完全
产权审批表

２．苍溪县准予办理经济适用住房取得完全产权的 通知书

附件1
苍溪县已购经济适用住房上市交易或

办理完全产权审批表

    编号：                
	申请
家庭
	权利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产权共有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基本
信息
	房屋座落
	
	房     号
	

	
	房屋结构
	
	房屋建筑面积
	            m2

	
	入住及缴费时间
	
	土地分摊面积
	            m2

	
	不动产证书编号
	
	发证时间
	

	申请
事由
	1.□上市交易
	□继承  □遗赠  □离婚   □法院裁定、判决、调解

	
	2.□办理完全产权
	

	本人自愿申请                      ，且保证以上情况及所提交的资料属实，若有不实，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权利人签字：                          配偶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县住房
保障管
理办公
室审核
意  见
	经审查，该住房符合《苍溪县已购经济适用住房上市交易或办理完全产权的有关规定》，拟同意办理完全产权。
经办人：
（盖章）
负责人：                                   年     月     日



	县住房
和城乡
建设局
审  核
意  见
	分管领导：                                   年     月    日
（盖章）
法定代表人：                                  年    月    日



	县人民
政府审
批意见
	                                   年    月    日


附件2
苍溪县准予办理经济适用住房取得
完全产权的通知书
           经济适用住房购房家庭： 

根据本人意愿，提出已购经济适用住房（上市交易或取得完全产权）的申请要求。经审核，你家庭          所购买的经济适用住房位于           小区   单元   楼   号房，建筑面积

      平方米，土地分摊面积      平方米，经济适用住房已满

     年。经审查，你户符合苍溪县已购经济适用住房上市交易和办理完全产权管理有关规定的条件，经报请县人民政府批准，同意你户在补交土地出让金、政府性收费（含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人防易地建设费）和基金等相关费用后，办理已购经济适用住房为完全产权变更登记手续。请你户在收到本通知之日起30日内到相关部门交清相关费用，逾期视为自动放弃，本通知失效。

     特此通知。

苍溪县住房保障事务中心

年   月   日

